
中 國 石 油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0386）

關 於 中 國 證 監 會 同 意 豁 免 中 國 石 化 集 團 公 司
要 約 收 購 中 國 石 化 股 票 義 務 的

提 示 性 公 告

特 別 提 示

中國石化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承接中國石化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五日發佈的《關於股份協議轉讓的提示
性公告》，中國石化集團公司近日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同意
豁免中國石化集團公司要約收購中國石化股票的義務。

承接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化」）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五發佈的
《關於股份協議轉讓的提示性公告》，根據中國法律的要求及有關轉讓協議的
條件，中國油石化工集團公司（「中國石化集團公司」）近日獲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關於同意豁免中國石化集團公司要約收購中國石化股票義務的批復
（證監公司字[2004]78號），現對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復文件的主要內
容公告如下：

同意豁免中國石化集團公司因增持1,114,300萬股中國石化國家股（佔總股本
的12.852%）而應履行的要約收購義務。中國石化將於近期與國家開發銀行
和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按照有關規定共同辦理相應手續。

承董事會命
陳革

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石化的董事為：陳同海先生、王基銘先生、牟書令先生、張家
仁先生、曹湘洪先生、劉根元先生、高堅先生及范一飛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陳清泰先生、何柱國先生、石萬鵬先生及張佑才先生；職工代表董事為：曹耀峰先生。


